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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2025年 7月 31日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（国标委发【2025】

39号）下达《学校安全与健康设计通用规范》等 18项强制性国家标

准制修订计划和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，国家标准《工业锅炉能效限定

值及能效等级》（计划号：20253196-Q-469）正式立项。 

该标准修订计划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，标准修订

工作委托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TC 20）执行。 

（二）修订背景 

截至 2024年年底，我国共有工业锅炉约 30万台，广泛应用于石

化、化工、钢铁、有色、造纸等行业及日常生活中，是能源消费大户

和重要的碳排放源。国务院印发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，明确

了目标及“碳达峰十大行动”，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中指出推进重点

用能设备节能增效，其中直接提到工业锅炉，要求全面提升能效标准。

在“N”系列政策文件中也多次提到工业锅炉，例如：《工业能效提

升行动计划》提出围绕锅炉等通用用能设备，持续开展能效提升专项

行动。2023年 11月 29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总局等 5部门

联合印发《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，提出“加快制定修

订锅炉热效率、系统能效、能效测试”等相关标准。 

目前，锅炉节能监管主要依据技术规范 TSG 91-2021《锅炉节能

环保技术规程》（以下简称规程），要求工业锅炉产品额定负荷下的

热效率测试结果应当不低于规程附件 A规定的限定值，附件 A未涵



盖的锅炉产品热效率测试结果应当不低于设计值的要求。附件 A 给

出了不同燃料类型、燃烧方式工业锅炉产品额定负荷下热效率目标值

和限定值，其中限定值是市场准入的门槛，目标值代表同类产品的先

进水平。而 GB 24500-2020规定了额定工况下的 3个等级能效指标，

其中 1级能效对应规程目标值，3级能效对应规程限定值。规程于 2021

年 12月 31日发布，自 2022年 6月 1日起实施。由于强制标准《工

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与规程发布时间的差异，部分指标值

存在差异，不利于产品评价和市场规范，亟需修订。 

（三）起草过程 

为提高标准的科学性与适用性，充分体现多方参与的理念，保证

标准制定工作的公开性，整合相关方的技术、资源和信息优势，中国

标准化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开展标准起草工作： 

2025年 8-10月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启动 GB 24500标准修订前期

准备工作，开展资料收集，对国内外相关政策文件、国际标准、国家

标准、行业标准、技术文献资料等进行梳理。 

2025年 11-12月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开展标准研讨活动，对

标准修订原则、内容框架、技术要求关键点等在起草组内部进行讨论

并达成初步共识。工作组就标准修订思路、技术内容方案与国家质量

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锅炉处进行沟通交流，结合工

业锅炉管理和监察工作需求进一步明确标准修订原则和内容。 

此外工作组针对国内外工业锅炉行业发展、产品能效现状及标准

要求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。 



2026年 1-3月：工作组面向各有关单位广泛征集标准起草参与单

位，积极筹建标准起草组。工作组对工业锅炉能效监测数据进行整理

分析。 

2026年 4-5月，工作组赴江西南昌进行现场调研并与相关行业协

会、企业代表进行交流沟通。标准起草组完成标准修订工作组讨论稿。 

2026年 5月 26日：标准起草组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讨论会，听

取各相关单位代表意见与建议。参会代表就标准修订原则、标准内容

框架、修订技术要点等进行了研讨并基本达成共识，将按照标准修订

进度安排推进标准起草。 

2026 年 6 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讨论会明确的总体思路，分工合

作，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编制原则、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（包括验证报告、

统计数据等）及理由； 

1 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的修订在《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》（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总局等 5部门联合印发）的指导下，从我国工业

锅炉的设计生产实际出发，充分考虑了目前产品的能效分布情况，进

行分级指标的设置。同时，指标设置与规程保证充分的协调一致，以

便节能监管工作的开展。目前，蒸发量 10蒸吨/小时及以下的生物质

锅炉 3级能效与规程限定值不一致，燃用Ⅱ、Ⅲ类烟煤的流化床锅炉

等产品 1级能效与规程目标值不一致，对其进行修订。 

本标准修订过程中锅炉设计制造单位、检验机构、行业服务机构、



高校等参与了起草工作，起草组内部对修订指标均达成了一致共识。  

本标准的编写符合《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

（1）范围 

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应在《特种设备目录》范围内，本

标准范围改为： 

本标准适用于以煤、天然气、油、生物质为燃料或以电为热源，

以水或有机热载体为介质的固定式锅炉： 

a）设计正常水位容积≥30L，且 0.1MPa（表压）≤额定蒸汽压力

＜3.8MPa（表压）或额定蒸汽压力≥3.8MPa（表压）且蒸汽温度＜

450M℃的蒸汽锅炉； 

b）额定出水压力≥0.1MPa（表压），且额定功率≥0.1MW的热

水锅炉； 

c）额定功率≥0.1MW的有机热载体锅炉。 

（2）能效等级 

本标准修订主要依据规程，对与规程不一致的指标予以修订，同

时依据近年工业锅炉产品能效测试统计数据对指标设置进行校验。修

订指标如下： 

序号 
燃烧方式/蒸发量(D)

或热功率(Q) 
燃料品种 

能效

等级 

修订

前 

修订

后 

1 流化床燃烧 Ⅱ类烟煤 1级 90 91 

2 流化床燃烧 Ⅲ类烟煤 1级 91 92 



3 流化床燃烧 贫煤 1级 90 91 

4 流化床燃烧 Ⅱ类无烟煤 1级 89 91 

5 流化床燃烧 Ⅲ类无烟煤 1级 90 91 

6 D≤10t/h（Q≤7MW） 生物质 3级 80 83 

7 D≤10t/h（Q≤7MW） 生物质 2级 84 86 

8 室燃燃烧 燃油 1级 95 96 

 

修订后除燃用Ⅰ类烟煤的流化床锅炉产品 1 级能效 89%与规程

目标值 87%不一致，其他指标均一致，对近年工业锅炉产品能效测试

结果进行分析，先进产品的效率可超过 90%，目前的 1级能效 89%相

比于规程目标值 87%更为合理。除与规程保持协调一致外，也对测试

结果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验证，以额定蒸发量≤10t/h 或者额定热功

率≤7MW的生物质锅炉为例，效率低于 83%的锅炉数量占比不足 1%，

且不满足规程要求，因为 3级能效指标由 80%提升至 83%，相应的 2

级能效指标也根据测试结果分布由 84%提升至 86%。 

三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配套推荐性标

准的制定情况； 

本标准在锅炉能效标准体系内，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政策的要求，

与锅炉安全技术规范 TSG 91-2021《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》相协调，

配套制定推荐性标准 GB/T 45542-2025《工业锅炉综合能效评价技术

规范》，给出了工业锅炉在宽负荷范围内的综合能效指标计算及评定

方法，是本标准工业锅炉产品额定负荷热效率指标的重要补充。 



四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

对分析； 

世界各国广泛重视工业锅炉节能工作，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工业锅

炉节能认证与监管的工作规则。日本主要通过 4个重要性能参数（过

量空气系数，排烟温度，废热回收率，锅炉外壁表面温度）来判断锅

炉能效状况，可以较为简便快捷得确定锅炉能效的大致水平。美国采

用“能源之星”计划的评价制度，以锅炉年度燃料利用效率（Annual 

Fuel Utilization Efficiency）为指标，通过年度燃料消耗量的统计实现

能效评价，受运行条件的影响较大，以运行节能为目标，不能准确反

映锅炉产品本身的性能。英国、德国采用不同负荷热效率加权的方法

得到标准热效率，但其燃料均以天然气为主，燃料分布与我国工业锅

炉截然不同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； 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
六、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（以下简

称过渡期）的建议及理由，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

造、成本投入、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； 

建议自发布日期起实施或设置较短过渡期，本标准作为 TSG 91-

2021《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》的重要补充，指标设置的不一致不利

于节能监管工作的开展，应尽快修订实施，以保证规范标准的协调一

致。指标设置符合目前产业水平，不会带来额外的技术改造和成本投

入，也不存在老旧产品退出市场的问题。 



七、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，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

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依据等；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八条规定特种设备生产、

经营、使用、检验、检测应当遵守有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

标准；第十九条规定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保证特种设备生产符合安

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，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负责，

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能效指标以及国家明令淘汰的特种

设备。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

要求，应当进行型式试验的特种设备产品、部件或者试制特种设备新

产品、新部件、新材料，必须进行型式试验和能效测试；第二十条规

定高耗能特种设备还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提交能效测试报

告。《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章对高耗能特种设备

的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规定，例如，第九条：高耗能特种设备的设计，

应当在设备结构、系统设计、材料选用、工艺制定、计量与监控装置

配备等方面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节能要求；第十条：高耗能特

种设备的设计文件，应当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，按照有关特种设

备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规定进行鉴定，方可用于制造。未经鉴定或

者鉴定不合格的，制造单位不得进行产品制造；第十一条：高耗能特

种设备制造企业的新产品应当进行能效测试。未经能效测试或者测试

结果未达到能效指标要求的，不得进行批量制造。 

八、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； 



按照《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工作流程规定，本标准不采用

国际标准，并且对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其他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，

2026 年 6 月起草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中英文通报表提交国家标准

化管理委员会中国 WTO/TBT 国家通报咨询中心，建议由中国

WTO/TBT国家通报咨询中心发布通报，送 WTO秘书处分发通报各

成员国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； 

建议废止现行标准 GB24500-2020。 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； 

无。 

十一、标准所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； 

以煤、天然气、油、生物质为燃料或以电为热源，以水或有机热

载体为介质的固定式锅炉： 

a）设计正常水位容积≥30L，且 0.1MPa（表压）≤额定蒸汽压力

＜3.8MPa（表压）或额定蒸汽压力≥3.8MPa（表压）且蒸汽温度＜

450M℃的蒸汽锅炉； 

b）额定出水压力≥0.1MPa（表压），且额定功率≥0.1MW的热

水锅炉； 

c）额定功率≥0.1MW的有机热载体锅炉。 

十二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

本标准未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，未限制或者变相限

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，未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，未影响经营者生



产经营行为，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要求的情况。 

十三、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。 

无 


